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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鄂 01 强清 2 号

申请人：武汉富士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清算组。

2026 年 4 月 27 日，武汉富士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清算组

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武汉富士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的资产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，清算组向本院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并申请对武

汉富士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破产清算，本院经审查，于 2026 年

4 月 27 日作出（2026）鄂 01 破申 25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

理清算组对武汉富士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

规定，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，

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

算。本院已依法裁定受理清算组对武汉富士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

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，应当裁定终结

强制清算程序。清算组申请终结本案的强制清算程序，理据充分

，本院依法予以认可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

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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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结武汉富士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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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判 员　　梅小丽

审 判 员　　肖珍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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